
湖南省醴陵市农业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醴农（农药）罚〔2017〕8号  
当事人醴陵市美农经济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潘XX，地址醴陵市XXX镇XX村XX组，联系电话133XXXXXX41。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一案，2017年5月17日全省农业行政区域协作执法暨农产品质量安全“清源”行动中，执法人员根据《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17年全省农药质量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当事人门店内标示为山东中诺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生产日期2017年2月6日）进行抽样检验。2017年6月19日经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检验：参照ＨＧ3290－2000、ＨＧ3758－2004标准检测，该样品中未检出标示有效成分含量，判定为假农药。按照《2017年全省农药监督抽查工作方案》要求，由本机关依法组织查处。
2017年8月8日，经报本机关主管领导同意对当事人立案调查，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询问了当事人和相关证人，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询问笔录，对经营场地及涉案产品进行了拍照，提取了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询问笔录、销售出库单、当事人销售发票、支付货款的微信记录照片打印件、涉案人员赵德祥填写的客户需货领取表照片打印件、涉案人员赵德祥和当事人的短信聊天记录照片打印件、现场勘验笔录、检查现场照片、产品外包装照片、实物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6日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581包等相关证据。告知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有权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同时也有义务配合调查。

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当事人于2017年2月26日通过微信转帐的方式支付货款4000元，2月底，涉案单位山东金亿丰农化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赵德祥通过物流发给当事人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6日）50件，进货价格80元/件，当事人用于销售。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在2017年5月17日前一共销售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6日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416包，销售价格为7元/包 ，销售收入2912元。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行政相对人身份。
2、询问笔录：核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涉案农药产品的来源、数量、价格、销售所得和以往处罚情况。
3、销售出库单、销售发票：证明涉案农药产品的进货数量、价格、销售价格。                             
4、现场勘验笔录 ：证明涉案现场查出涉案农药产品的包装、规格、数量和标签信息。                                                                                           
5、产品外包装照片：证明涉案农药产品标示有效成份含量多·福为40%。             
6、农药质量抽样单、《2017年全省农药监督抽查工作方案》:证明对涉案农药产品依法抽样。                                            
7、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检验报告》：证明涉案的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6日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未检出标示有效成分含量，判定为假农药。

8、《产品确认通知书》：证明涉案产品不是由标示生产企业山东中诺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9、支付货款的微信记录照片打印件、涉案人员赵德祥填写的客户需货领取表照片打印件、涉案人员赵德祥和当事人的短信聊天记录照片打印件：证明涉案产品来源、数量。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经营的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6日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2016年6月19日该批次农药经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检测，该样品中未检出标示有效成分含量。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下列农药为假农药”第（二）项“所含有效成份的种类、名称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上注明的农药有效成份的种类、名称不符的”之规定，上述批次农药依法认定为假农药，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处罚，其销售所得依法应认定为违法所得。

本机关于2017年9月1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违反了新修订前《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禁止生产、经营和使用假农药”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当事人的销售所得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依照新修订前《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依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部门没收假农药、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由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种植业部分）》第十二条，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6日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581包；
2、没收违法所得2912元；
3、罚款2912元;


罚没款合计5824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信合联社营业部（醴陵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帐号82030000124858610012）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株洲市农业局或醴陵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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